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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第 二 階 段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試 驗 計 劃 補 充 資 料  

 

2016年 1月 11日 的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（ 委 員 會 ）會 議 上，

討 論 了 第 二 階 段「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試 驗 計 劃 」（ 試 驗 計 劃 ），

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在 會 後 提 供 下 列 資 料 ：  

 

(a) 社 會 福 利 署（ 社 署 ）將 成 立 的 中 央 工 作 組 的 組 成、員 工

編 制 （ 包 括 專 業 人 員 數 目 ） 及 功 能 ；  

 

(b) 個 案 管 理 的 未 來 發 展 及 中 央 工 作 組 會 如 何 參 與 其 中 ；  

 

(c) 除 了 要 證 明 具 備 最 少 十 二 個 月 提 供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

的 經 驗 外，政 府 對 私 營 機 構 成 為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會 否 設

有 其 他 要 求 ；  

 

(d) 實 務 守 則 及 監 察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機 制 ；  

 

(e) 相 對 於 第 一 階 段 ， 第 二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將 提 供 的 新 增 服

務 ； 以 及  

 

(f) 社 署 在 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進 行 突 擊 探 訪 和 抽 樣 檢 查 的

次 數、涉 及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數 目 及 有 關 探 訪 和 檢 查 的

結 果 。  

 

本 文 件 提 供 所 要 求 的 資 料 。  

 

社 署 將 成 立 的 中 央 工 作 組  

 

2. 在 第 二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， 社 署 將 成 立 一 個 中 央 工 作 組 ， 以

加 強 對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服 務 監 察 及 為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提 供 協

助。除 了 監 察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外（ 詳 見 下 文 第 七 及 八 段 ），中 央

工 作 組 還 會 作 為 有 意 使 用 服 務 券 長 者 的 第 一 個 聯 絡 點，並 會 聯 同

負 責 工 作 員 向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提 供 專 門 支 援 和 協 助，包 括 提 供 認 可

服 務 提 供 者 的 資 訊、協 助 長 者 決 定 是 否 申 請 服 務 券、選 擇 合 適 的

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及 服 務 組 合，以 及 協 助 長 者 在 有 需 要 時 轉 換 認 可

服 務 提 供 者 等。中 央 工 作 組 將 主 要 由 社 工 組 成。社 署 現 正 擬 訂 中

央 工 作 組 的 人 手 編 制 ， 待 有 關 資 料 齊 備 會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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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管 理 的 未 來 發 展 及 中 央 工 作 組 會 如 何 參 與 其 中  

 

3. 正 如 第 一 階 段 ， 第 二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的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須

統 籌 和 監 察 所 有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個 人 護 理 計 劃 的 制 定、推 行、完 成

和 檢 討。社 署 在 第 二 階 段 成 立 中 央 工 作 組，將 使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在

選 擇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及 服 務 組 合 時，得 到 進 一 步 的 支 援 和 協 助 。

政 府 在 考 慮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計 劃 的 未 來 路 向 時，將 會 參 考 中 央 工

作 組 實 際 運 作 時 所 取 得 的 經 驗 (包 括 那 些 與 個 案 管 理 範 疇 有 關 的

經 驗 )， 以 及 第 二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評 估 研 究 的 結 果 。  

 

對 私 營 機 構 成 為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要 求  

 

4. 在 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， 我 們 邀 請 了 具 備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或

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經 驗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非 牟 利 機 構 （ 包 括 社 會 企 業 ）

成 為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。 香 港 大 學 秀 圃 老 年 研 究 中 心 （ 研 究 中 心 ）

在 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的 中 期 評 估 報 告 中，建 議 鼓 勵 更 多 非 政 府 機

構 和 社 會 企 業 加 入 成 為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，也 讓 私 營 機 構 加 入，從

而 增 加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數 目，以 改 善 服 務 質 素，並 讓 服 務 更 趨 多 元

化。我 們 會 在 第 二 階 段 擴 大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類 別，加 入 私 營 機

構，讓 具 備 連 續 最 少 十 二 個 月 直 接 提 供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經 驗 的

私 營 機 構 也 可 參 加 第 二 階 段 試 驗 計 劃。就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經 驗 的 要

求 而 言，私 營 機 構 須 在 三 類 核 心 照 顧 服 務 當 中 具 備 至 少 兩 類，分

別 為 ： (a) 由 物 理 治 療 師 ／ 職 業 治 療 師 提 供 的 康 復 運 動 ； (b) 由 註

冊 ／ 登 記 護 士 提 供 的 特 別 ／ 基 本 護 理；以 及 (c) 由 保 健 員 ／ 起 居 照

顧 員 提 供 的 個 人 照 顧。申 請 成 為 第 二 階 段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機 構

將 須 提 交 年 報、服 務 單 張、職 員 僱 用 記 錄、服 務 記 錄 等 文 件，以

證 明 機 構 符 合 有 關 服 務 經 驗 的 要 求 。  

 

實 務 守 則 及 監 察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機 制  

 

5. 政 府 十 分 重 視 試 驗 計 劃 下 的 服 務 監 察 工 作 。 按 照 第 一 階

段 安 排，社 署 將 在 第 二 階 段 發 出 服 務 規 格 說 明，詳 述 認 可 服 務 提

供 者 須 遵 守 的 服 務 及 營 運 規 定。為 確 保 服 務 質 素，認 可 服 務 提 供

者 須 聘 用 專 業 人 員（ 即 物 理 治 療 師、職 業 治 療 師、護 士 或 社 工 ），

統 籌 和 監 察 每 名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個 人 護 理 計 劃 的 制 定、推 行、完 成

和 檢 討。在 社 署 提 出 要 求 時，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須 提 交 個 別 服 務 券

持 有 人 的 個 人 護 理 計 劃 供 社 署 審 核 和 監 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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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在 第 二 階 段 內 ，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可 於 社 署 認 可 的 核 准 收

費 上 限 之 內，就 個 別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項 目 作 定 價。為 保 障 服 務 券 持

有 人 的 權 益，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須 經 公 眾 渠 道 及 平 台 公 開 和 更 新 服

務 資 料，包 括 服 務 組 合 及 每 項 服 務 券 服 務 的 價 目 表，以 確 保 資 訊

透 明 。  

 

7. 社 署 將 繼 續 監 察 個 別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服 務 質 素 ， 包 括

到 各 提 供 中 心 為 本 及 家 居 為 本 服 務 的 處 所，進 行 突 擊 探 訪 及 抽 樣

檢 查；訪 問 服 務 券 持 有 人；查 核 相 關 記 錄 和 檔 案，例 如 服 務 組 合、

付 款 及 服 務 時 數 記 錄；以 及 進 行 投 訴 調 查。此 外，社 署 會 檢 查 認

可 服 務 提 供 者 向 使 用 者 發 出 的 收 據，把 服 務 項 目 及 開 支 與 服 務 提

供 者 的 建 議 價 目 表 相 對 照。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須 遵 守 獎 券 基 金 的 相

關 規 定 。  

 

8. 在 試 驗 計 劃 下 ， 所 有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均 須 簽 署 服 務 協

議，並 須 遵 守 詳 載 於 服 務 規 格 說 明 的 條 款 及 條 件。社 署 可 以 書 面

方 式 向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就 試 驗 計 劃 的 推 行 發 出 指 令 或 指 示，而 認

可 服 務 提 供 者 須 承 諾 完 全 遵 守 所 有 此 等 指 令 及 指 示。如 發 現 認 可

服 務 提 供 者 未 能 按 議 定 的 服 務 範 圍、水 平、服 務 量 及 質 素 提 供 服

務 或 採 取 糾 正 措 施，社 署 可 暫 停 或 終 止 其 作 為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

資 格 。  

 

第 二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相 對 於 第 一 階 段 將 提 供 的 新 增 服 務  

 

9. 在 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， 所 有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均 獲 提 供 單 一

價 值 的 服 務 券（ 6,250 元，按 2015-16 年 度 的 價 格 水 平 計 算 ）。第

一 階 段 是 為 使 用 部 分 時 間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使 用 者 而 設，認 可 服 務

提 供 者 在 單 一 模 式（ 即 日 間 照 顧（ 部 分 時 間 ））及 混 合 模 式（ 即

日 間 照 顧（ 部 分 時 間 ）及 家 居 照 顧 ）下，須 為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提 供

達 到 下 列 最 少 服 務 量 的 服 務 ：  

 

單 一 模 式  混 合 模 式  

 每 週 提 供 不 少 於 五 節 而 又 不

多 於 七 節 的 日 間 照 顧 服 務

（ 每 節 不 少 於 四 小 時 ）  

 每 週 提 供 不 少 於 兩 節 而 又 不

多 於 五 節 的 日 間 照 顧 服 務

（ 每 節 不 少 於 四 小 時 ）；以 及

 每 月 提 供 不 少 於 八 小 時 的 直

接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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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按 照 研 究 中 心 的 建 議 ， 即 根 據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服 務 使 用 模

式 來 設 定 不 同 的 服 務 券 價 值，第 二 階 段 將 提 供 五 種 不 同 價 值 的 服

務 券 （ 即 8,300 元 、 7,000 元 、 6,250 元 、 5,000 元 及 3,500 元 ， 按

2015-16 年 度 的 價 格 水 平 計 算 ） ， 以 配 合 個 別 人 士 的 需 要 。 第 二

階 段 的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將 可 按 照 個 別 不 同 的 需 要，自 由 選 擇 單 一 中

心 為 本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（ 全 日 或 部 分 時 間 ）、單 一 家 居 為 本 的 社

區 照 顧 服 務 或 兩 者 的 混 合 模 式。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可 於 社 署 認 可 的

核 准 收 費 上 限 之 內 就 個 別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項 目 定 價（ 如 送 飯 服 務 、

復 康 運 動、個 人 照 顧 服 務、護 理 服 務、家 務 料 理 及 暫 託 服 務 等 ）；

而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則 可 根 據 本 身 的 需 要，選 擇 合 適 的 服 務 券 價 值 和

服 務 項 目。雖 然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具 有 上 述 靈 活 性，但 就 選 擇 使 用

單 一 中 心 為 本 服 務 並 以 最 高 的 服 務 券 價 值 （ 即 8,300 元 ， 按

2015-16 年 度 的 價 格 水 平 計 算 ） 接 受 服 務 的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而 言 ，

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必 須 向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提 供 全 日 服 務，即 每 週 提 供

不 少 於 十 二 節 （ 每 節 不 少 於 四 小 時 ） 的 中 心 為 本 服 務 。  

 

11. 在 第 一 階 段 的 認 可 服 務 範 圍 之 外 ， 我 們 在 第 二 階 段 加 上

住 宿 暫 託 服 務 作 為 認 可 服 務 項 目 之 一。服 務 券 持 有 人 可 使 用 其 每

月 的 服 務 券 價 值 購 買 住 宿 暫 託 服 務 。  

 

社 署 在 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進 行 突 擊 探 訪 和 抽 樣 檢 查 的 次 數、涉 及

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數 目 及 有 關 探 訪 和 檢 查 的 結 果  

 

12. 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於 2013 年 9 月 推 出 ，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

的 62 個 服 務 單 位 於 2013 年 9 月 至 12 月 期 間 先 後 展 開 服 務 。 截

至 2015 年 12 月 底 ， 社 署 合 共 向 所 有 這 些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進 行 了

279 次 覆 核 探 訪 ， 其 中 261 次 為 突 擊 探 訪 。 社 署 每 次 進 行 上 述 覆

核 探 訪 時 均 有 抽 樣 檢 查 有 關 記 錄 及 檔 案。進 行 覆 核 探 訪 期 間，社

署 沒 有 收 到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或 其 照 顧 者 對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62 個

服 務 單 位 提 出 任 何 投 訴 ， 亦 未 發 現 有 關 服 務 有 任 何 違 規 情 況 。  

 

 

 
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
社 會 福 利 署  

2016 年 2 月  




